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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與區議會轄下的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就有關清潔香港的事宜進行商議  
 
 
  政府當局於 2015年 8月及 9月推出 "全城清潔 2015＠家
是香港 "運動 ("清潔運動 ")，旨在促進相關政策局和部門、18 區
區議會及社會不同界別同心協力，改善環境衞生。在清潔運動

進行期間，當局制訂了多項計劃及措施，以解決一些根深蒂固

的環境衞生問題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亦與區議會轄下的環境及

衞生事務委員會代表會面，商討如何延續清潔運動的精神，讓

保持環境潔淨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習慣的一部分。與會的區議員

在會上就如何改善地區環境衞生向政府提出多項意見，並同意

熟悉區內環境的區議員和地區人士如能積極參與政府當局的環

境衞生措施和監察工作，成效定能事半功倍。  
 
2.  為延續清潔運動的成效，政府當局制訂了與區議會轄下

的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代表定期會面的機制。食物及衞生局

局長將會與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大約每半年會

面一次，以了解各區最新的環境衞生情況和須注意的重點工作

範疇。該機制亦讓政府當局可適時檢討和更新有關的處理策略。 
 
3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其後曾於 2016 年
2 月 1 日及 9 月 20 日會見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的代表。政府
當局將於本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10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匯報
有關此方面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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